
阻止楼道杂物被清理
老太竟选择高空抛物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张思帆

本报讯 家住 6 楼的高老太为阻

止居委会清理自己堆放在楼道的杂

物， 一气之下将灭火器等 4 件物品从

高空抛下， 砸伤一人额头、 砸坏一辆

车。 近日， 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以高空

抛物罪对高老太依法提起公诉。

2023 年 11 月， 高老太吃早饭期

间， 听闻楼道有嘈杂声， 打开门一

看， 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正在清理楼

道堆放的硬纸盒、 空水瓶、 旧衣服

等， 高老太看着这些积攒的多年“宝

贝” 正在眼前一件件被收走， 立刻冲

上前进行阻止， 居委会工作人员劝说

也无济于事。

为阻止居委会进一步清理， 高老

太抄起楼道里的两个灭火器朝楼下砸

去， 随后继续抓起近 8 升的大塑料水

桶和拖把往楼下扔， 完全不顾楼下的

人员和车辆。 连续的高空抛物致一名

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额头被砸伤， 并砸

中一辆机动车。 居委会工作人员为防

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立刻报警， 随后

赶到的民警将还处于失控状态的高老

太控制住。

检察官认为， 高老太高空抛物， 情

节严重， 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 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二第一款，

应以高空抛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 饮酒后在公共停车场驾驶

机动车同样属于酒后驾车

饮酒后在公路、 城市道路上驾

驶机动车属于“酒驾” 已成为社会

共识， 但是仍有部分公众存在错误

认知， 认为停车场等场所的通道并

非《道路交通安全法》 规定的“道

路”， 酒后在此短暂驾驶、 挪车不

属于“酒驾”。 本案中的王先生也

属于这种情况。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一

百一十九条规定， “道路” 是指公

路、 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

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 包

括广场、 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

行的场所。 本案中涉及到的商场地

下停车场为公共停车场， 社会机动

车辆可以通行， 显然属于“道路”

范畴。

而且， 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

法》 第九十一条的规定， 只要存在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营运机动车）

的行为， 就属于“酒驾”； 存在醉

酒驾驶机动车（营运机动车） 的行

为即构成“醉驾”。 本案中， 王先

生驾驶营运车辆被查， 经现场呼

气测试和之后的血液检测， 血液

酒精含量已达到“醉酒” 标准，

公安机关依法认定其驾驶行为属

于“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 并对

王先生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

处罚决定， 符合 《道路交通安全

法》 第九十一条规定， 适用法律

正确。

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员， 要正

确理解“酒驾” “醉驾” 的法定要

件； 同时，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认

为在停车场、 小区内短暂驾驶、 挪

车不会被发现， 否则可能会像本案

中的王先生一样承担不利的法律后

果。

二、 依规执法， 规范酒驾检测

程序

确保酒驾检测工作的公正、 公

开和透明， 不仅是对酒驾行为的严

厉打击， 更是对公众利益的有效守

护。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

序规定》 第九十五条规定， 对有

酒后驾驶机动车嫌疑的人， 应当

对其进行呼气酒精测试， 具有涉

嫌醉酒驾驶等情形的， 应当立即

提取血样， 检验血液酒精含量。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

规定》 第三十五条作了类似情形

的规定。

本案中， 执法人员的血样提

取、 送检程序均有清晰、 明确的执

法记录且符合相关规定， 公安机关

认定王先生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

有司法鉴定意见书、 讯问笔录及现

场执法记录仪视频等证据为证， 被

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 证

据充分。

本报讯 小郭在上海从事外卖配

送工作， 工作两年后， 在配送途中遭

遇了交通事故， 而平台公司却以双方

签订的是劳务合同为由， 拒绝承认和

小郭有劳动关系。 由于平台公司没有

缴纳社保、 未办理招退工， 小郭难以

申请工伤认定。 小郭无奈将平台公司

诉至人民法院， 请求确认双方存在劳

动关系。 平台公司认为， 双方签订的

是劳务合同， 并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

意， 双方是劳务关系。

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劳动关系

是具有经济、 人身从属性的权利义务

关系。 小郭和平台公司的关系如何认

定， 不应拘泥于双方签订合同的名

称。 经审查， 平台公司日常对小郭的

工作、 出勤等进行管理， 对小郭在订

单目标、 服务态度等方面存在奖惩要

求， 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具备劳动关

系的本质特征。 法院最终判决小郭和

平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说法>>>

一、 新业态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

应予充分保护

随着新就业经济的蓬勃发展， 外

卖骑手、 网约车司机、 网络主播等新

业态从业群体日益扩大。 劳动关系的

确定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彼此实现权

利义务的前提， 也是保护双方相互之

间合法权益的基础。 例如， 在劳动关

系中， 劳动者依法享有工资福利、 年

休假、 工伤待遇等权利。 用人单位有

招聘自主权、 用工管理权。 与传统劳动

关系相比， 新业态劳动关系认定具有一

定的复杂性， 可能存在部分公司通过各

种隐蔽手段实现“去劳动关系化” 现

象， 意图规避用人单位责任。

二、 运用穿透式裁判思维辨析新业

态劳动关系的本质

新就业形态用工关系认定时， 要透

过现象看本质。 自然人和用人单位之间

签署合同的名称并不直接作为认定双方

法律关系的依据。 综合理论和实践， 劳

动关系的认定应以实质要件为判断标

准， 从经济、 人身从属性出发， 运用穿

透式裁判思维辨析劳动关系建立的本质

特征， 以此来确定双方法律关系的性

质， 依法保障新就业用工模式中从业者

的合法权益。

代表点评 >>>

市人大代表刘华新表示， 随着“互

联网 +” 经济模式的快速发展， 自然人

和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已经

成为劳资关系、 城市治理、 社会保障等

问题的焦点。 处理上述问题， 需要运用

穿透式的思维， 从劳动关系本质入手，

对双方之间法律关系进行实质审查， 在

尊重新型用工模式的创新、 为其提供有

序健康的发展空间的同时， 又要充分维

护和保障新业态从业人员合法权益。 本

案的审理结果关注到了新业态就业人员

就业、 工作、 生存和发展中遇到的实际

困难， 认可了平台经济中劳动者提供劳

动的新方式、 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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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杨泓艺

外卖骑手、 快递小哥、 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就业人员

的职业安全保障问题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 现实生活

中， 骑手们的用工属性却各有不同， 从事外卖配送服务，

签订劳务合同却未缴纳社保， 送外卖时遭遇交通事故， 法

律关系该如何认定？ 近日，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

一起外卖小哥的劳动关系纠纷。

判决
只把车开出地下车库，算不算酒驾？
法院：醉驾法律后果明确且无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空间

只签合同不缴社保,能确认劳动关系吗？
法院：认定劳动关系不应拘泥于双方签订合同的名称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黄诗原 傅婷煦

本报讯 近年来， 随着公民安全意

识、 守法意识不断增强， 饮酒后不能开

车已成为社会共识。 但是， 酒后在地下

停车场等非公共道路上开车、 挪车等时

间短、 距离短的驾车行为是否属于“酒

驾” 呢？

某日， 王先生驾车至某商场饭店与

朋友聚会， 其间饮酒畅谈。 王先生知晓

酒后不能开车， 便在聚会结束后预约了

代驾， 约定在商场地下车库门口碰面。

随后， 王先生驾车自地下停车场行至出

口， 在此处执勤的交警将其车辆拦下检

查。 经呼气检测、 血液检测， 王先生

体内酒精含量达到醉驾标准。 公安机

关查明， 王先生是该机动车的所有人，

该车的使用性质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

公安机关认定其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

对他作出了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

处罚。

王先生不服该行政处罚， 认为公安

机关在本案取证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取

证导致主要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

遂起诉至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请求法院

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上铁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提供了

执法记录仪视频， 证明了由民警带原告

至医院抽血、 封存、 确认、 送检等执法

过程， 符合相关规定， 送检血样符合鉴

定条件； 被告认定原告醉酒驾驶营运机

动车， 有司法鉴定意见书、 机动车行驶

证、 原告讯问笔录及现场执勤交警执法

记录仪视频等证据为证， 被告作出的被

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 证据充

分。 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 相关规

定， 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法律后果明

确且无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空间， 据

此，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检察官说法】


